关于2022年度区司法局项目资金的
绩效评价总报告
1、 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司法局成立了以分管财务的副局长为组长，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明确熟悉财务工作的同志具体负责绩效评价工作，机关各股室密切配合，提供绩效评价所需要的数据和材料，着重从普法宣传、法制建设工作开展2022年绩效评价工作。

二、单位项目的评价结果情况
1.评价结果情况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。

2.绩效评价系统通过对2022年各项指标评价得分100分，评价为“优”。没有出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。

三、单位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

(一)普法宣传工作

预期目标：建立完善龙池墅宪法主题公园，组织开展“12•4”宪法日及各项专项法治宣传活动，组织普法讲师团深入机关、农村学校、企业开展法治讲座活动；进行区乡村三级法律明白人培训，一般法律明白人培训达到3课时，骨干法律明白人达到6课时，提高法律明白人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能力。建立完善龙池墅宪法主题公园，组织开展“12•4”宪法日及各项专项法治宣传活动，组织普法讲师团深入机关、农村学校、企业开展法治讲座活动；进行区乡村三级法律明白人培训，一般法律明白人培训达到3课时，骨干法律明白人达到6课时，提高法律明白人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能力。
实际完成情况：龙池墅宪法主题公园法治宣传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；组织开展了宪法、扫黑除恶等专项活动；组织普法讲师团深入到机关、农村（传习所）、学校、企业等地进行法律法规宣讲360余课时，听众达36000余人。

（二）法制建设工作

预期目标：到2025年，党领导法治渝水建设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，立足区情、特色鲜明的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，职责明确、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，相互配合、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有效，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，党内法规制度更加完善，实现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职能的上下贯通、高效协同，形成总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党领导法治渝水建设工作体系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推动解决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，针对乡镇司法所建设薄弱问题，协调11名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基层司法所长，推进了基层法治队伍年轻化、专业化。
2021年，先后荣获“全国青少年维权岗”、全省普法工作先进单位、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表现突出集体、全省首批“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示范点”等10多项国家及省级荣誉。
4、 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
(一)绩效自评结果应用

1.普法宣传工作

(1)科学谋划全区全面依法治区工作。根据市委依法治市办有关文件要求，我区印发了《2021年度全面依法治区考评细则》，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，书面审议通过了《法治渝水建设规划（2021－2025年）》等文件。召开了区委依法治区办第二次全体（扩大）会议，部署推进“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”主题实践活动。
(2)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。印发了《渝水区2022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》，压实各方责任。推动减证便民，组织召开我区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推进会，梳理编制全区15个单位84项告知承诺制清单并进行公布。高质量开展合法性审查，共审查修改文件合同49件，有效保障了政府依法决策。推进合法性审查下沉到基层，制定并发布了《关于推进乡镇（街道、办事处）、经济开发区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工作的通知》，召开工作部署会推进落实。

2.法制建设工作

（1）持续推进行政复议应诉工作。共收到复议申请案件10件。受区政府委托办理的行政诉讼案件128件。无一件复议案件被纠错，以区政府为被告案件未出现败诉情形。积极化解社会矛盾，一批与征地拆迁等相关的案件得以妥善处理，联合各单位以及南铁两院、法律顾问多次积极主动对接对方当事人，最终促成了多起案件撤诉。共调解行政复议案件3件，行政诉讼案件10件，有效的降低了我区政府的被诉风险。认真落实《新余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》，全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%。
（2）推进多层次多领域普法依法治理。积极开展“国家安全教育日”、“美好生活.民法典相伴”、安全环境排查整治等法治宣传主题活动，共发放法治宣传资料6000余份。着力抓好青少年法治教育，与省未管所、新法制报社、律所联合到全区各学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。通过“赛马”机制强化竞争，罗坊镇、仙来办、珠珊镇等乡镇获得第一批市级法治乡镇；珠珊镇花田村委等5个村（社区）被评为第五批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。

（3）高位推动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。为认真贯彻落实徐鸿市长关于推进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批示精神，先后组织召开两次会议推进工作。印发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和时间节点，搭建执法队伍，11个乡镇共确定执法人员（含队长）122人，全部办理了综合执法证件。先后组织区法律顾问、区卫健委业务负责人到罗坊镇就《行政处罚法》进行专题授课和业务指导。对接区财政局、珠珊镇，协调解决乡镇罚没款账户的设立。

   （二）公开情况

严格按照区财政文件要求，已及时做好政务公开工作，让公众看得见、看得清、看得懂。
